
一、近期，“小散乱污”企业整治力度非常大，从登出来的排查

台账上看，有不少蒸馍店、浴池、养殖等个体商户也在整治之列，

请问，这一类的商户也要取缔吗？

5 月中旬，市攻坚办印发了《关于规范 “小散乱污”整改

类企业整治标准的通知》，对废品回收，餐饮，印刷，汽修，水

泥制品及商砼，蒸馍坊、浴池、养殖、燃煤大棚种植类个体商户，

石材加工，砖瓦窑厂，垃圾围城、秸秆及垃圾焚烧问题等整治标

准进行了统一。文件中明确指出，一是市城区及高污染禁燃区、

各县建成区及高污染禁燃区和各乡镇所在地 1 公里范围内的蒸

馍坊、浴池严禁使用高污染燃料，限期改用清洁能源，逾期未整

改到位，由当地政府清理取缔。二是市城区及高污染禁燃区、各

县建成区及高污染禁燃区和各乡镇所在地 1 公里范围内不得再

从事养殖、燃煤大棚种植等商业经营活动。三是市城区及高污染

禁燃区、各县建成区及高污染禁燃区和各乡镇所在地 1 公里范围

以外的蒸馍坊、浴池、养殖、燃煤大棚种植类个体商户禁止使用

劣质煤，一经发现由当地政府依法依规予以处罚。

二、今年黄标车淘汰仍是大气污染防治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淘

汰工作中有车主反映，公安部门通知是黄标车，到拆解厂查询却

是绿标，像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鉴于多次发生公安与环保认定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市公安局

黄标办将 6685 辆尚未淘汰的黄标车信息清单发到我局，由我局



统一认定最终结果。根据濮阳市机动车环境检测监控平台系统认

定，已认定了 6680 辆机动车环保标志类型，并统一对公安局出

具了证明信。剩余 5 辆车为双燃料车辆，其环保标志类型须与国

家、省级环保部门沟通后进一步认定。已接到公安局通知的黄标

车车主可直接到市车管所或者拆解厂查询自己机动车的环保标

志类型。

三、为更好落实《濮阳市马颊河保护条例》，地方政府及环保部

门应做好哪些工作？

《濮阳市马颊河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各级政府是落实《条例》的主体，环保部

门要全面理解《条例》的各项要求，当好政府的参谋，提供决策

支撑。重点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做好基础调查工作。各级政府要做好排查，摸清马颊

河的现状、干流及支流入河排污口情况、污水处理厂达标情况等

状况，研究并划定马颊河重点区域，制定马颊河水质保护目标，

夯实《条例》落实的基础。

第二，形成工作方案。准确把握推进《条例》的总体要求，

根据马颊河保护目标和治理任务，制定保护规划和配套实施方案，

将马颊河保护管理工作纳入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这要求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确定干流及支流清单、断面清单、



目标清单和责任清单，分县（区）、分单元加强污染源与水体水

质之间的输入响应分析，将治污任务逐一落实到控制单元内的排

污单位。

第三，建立推进机制。注意把握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

态的系统思维，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推行一岗双责，以任务

的形式明确各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强化行业管理的任务要求和

联动增效。环保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出谋划策，在尽职履责的

同时做好协调工作。

第四，实施信息公开，动员公众参与。严格按照《条例》要

求，公布马颊河水环境质量状况、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等，构

建环境信息沟通平台，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广泛推动公众参与和

公众监督，以信息公开推动监督，以监督保障落实，让社会公众

在参与马颊河保护中加强对环境治理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第五，强调综合治理。以改善马颊河水质为核心目标，“分

子分母”兼顾，削减总量和增加水量并重。排放总量作为分子，

尽可能做减法，将工业园区监督管理、消除建成区污水直排等作

为抓手，加大污染源综合防治力度，削减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水

量作为分母，尽可能做加法，通过节约用水、再生水循环利用、

保障生态流量、水源涵养等措施加大水量。

四、什么是生态保护红线？哪些地区需要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

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

底线。生态保护红线所包围的区域为生态保护红线区，对于维护

生态安全格局、保障生态系统功能、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

生态保护红线区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

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

区域。

生态保护红线须依据生态服务功能类型和管理严格程度实

施分类分区管理。一旦划定，就要保持性质不转换，功能不降低，

面积不减少，责任不改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部署，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但是，我国生态

环境总体仍比较脆弱，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划定并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是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

的重要举措，是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

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有效手段，是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

动绿色发展的有力保障。

五、我市生态保护红线是否已经划定？

我市生态红线划定与河南省生态红线划定紧密相连，河南省



红线包含我市生态红线。《河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由《分

县（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组成。

目前《河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建议方案》《分县（市）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建议方案》已经完成，并征求各地市意见，我市

已经根据省政府要求，对《建议方案》与各县（区）、各单位对

接，反复进行论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当前监管能力合理

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将意见反馈省环委会。河南省第一轮

并征求意见已经完成，目前正在修改。



关于召开濮阳市环境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
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为做好今年第 46个环境日的宣传工作，加强新闻宣传

和信息公开，按照省环保厅关于环境日纪念宣传活动的安排

部署，我市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布主题及内容

此次新闻发布会主要内容为通报我市 2016年度我市环

境质量状况，2017年“蓝天、碧水、乡村清洁”三大工程等

环保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成效。

二、发布时间

2017年 6月 5日下午 4:00

三、发布地点

市环保局一楼会议室

四、发布流程

1.市环境监测站通报我市 2016年度环境质量状况；

2.市环保局领导通报 2017年以来我市环境保护“三大工

程”工作进展情况；

3.市环保局大气科、污防科、生态科科长回答记者提问

（围绕各自工作准备 2个问题和答案，主要围绕群众关注的

政策、热点问题，答案不能与通报内容重复）。

五、其他事项

请大气科、污防科、生态科于 6月 2日上午 12:00前，



将本部门今年以来工作情况和成效（800字左右）和准备好

的 2个问答内容发至邮箱 pyhjxcz@163.com。

联 系 人：张 鑫、卓瑞锋

联系电话：8255987

2017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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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六·五环境日主题新闻发布词

各位新闻媒体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每年 6 月 5 日为“环境日”，今年

环境日主题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市环保局专门召开

新闻发布会，主要是通报 2016 年全市环境质量状况、当前我市

环保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及成效。下面，我介绍两个方面情况：

一、2016 年濮阳市环境质量状况

（一）2016 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蓝天工程目标。省政府认定我市 2016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为

合格等次，全省综合排名第 11 位。按照省政府要求，PM2.5 累

计浓度不得高于76微克/立方米，我市实际完成67微克/立方米，

全省排名第 7 位；PM10 累计浓度不得高于 111 微克/立方米，实

际完成 135 微克/立方米，全省排名第 13 位；优良天数目标要求

190 天，实际完成 181 天，全省排名第 13 位。

碧水工程目标。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 100%，

高于省定目标 2 个百分点。黄河、马颊河、金堤河、徒骇河、卫

河断面水质达到省定目标。台前县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等 4 个

水污染防治工程按时建成。

乡村清洁工程目标。完成了 10 个省级生态村、7 个省级生

态乡镇的创建任务（超额完成 5 个乡镇）。实现了重金属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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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零增长。

环境安全目标。全市 1317 个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改工

作全部完成，全市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事故。

（二）2016 年全市环境质量状况及成效

总体上看，2016 年与 2015 年相比，全市环境质量得到进一

步改善。2016 年，全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为中度污染，首

要污染物是颗粒物 PM2.5，其次为颗粒物 PM10。与 2015 年相比，

全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基本稳定，城市环境空气首要污染物与

2015 年的首要污染物保持一致，均为 PM2.5。PM2.5、PM10和二氧化

硫浓度年均值均呈下降趋势。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年均浓度与去

年持平。臭氧污染程度有所加重。

2016 年，全市地表水水质逐步提升，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 100%。6 个省控河流断面水质全年累计平均达标率

78.6%，其中，黄河刘庄断面、马颊河西水坡断面达标率均为100%，

马颊河南乐水文站断面达标率为 81.8%，徒骇河寨肖家村断面达

标率为 77.8%，卫河大名龙王庙断面达标率为 66.7%，金堤河张

秋闸断面达标率为 45.5%。与 2015 年相比，全市海河流域和黄

河流域水质呈好转趋势。Ⅰ～Ⅲ类和Ⅳ水质断面比例增加，Ⅴ类

水质断面比例减少 7.2%，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减少 12.7%。主要

污染物氨氮和总磷年均浓度值有所降低，化学需氧量基本持平。

二、2017 年以来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一）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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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家和省下达我市的目标是，PM2.5 控制在 61 微克以

下，PM10 控制在 112 微克以下，优良天数 200 天以上，今年的

任务更加艰巨。根据“三个治标、三个治本”工作要求，我市各

成员部门加快推进各项治理工作，逐步改善空气质量。

一是深入整治“小散乱污”企业。全市共排查出“小散乱污”

企业 4924 家，其中取缔类 1984 家，整改类 2940 家，均已整治

完毕。5 月底，市攻坚办组织开展了为期 2 天的核查验收工作，

6 月份，全市 4924 家“小散乱污”企业建立“一企一档”的核

查验收档案。

二是大力推进清洁供热供暖。我市制定了《2017 年加快推

进供热供暖实施方案》。市中心城区和县城区今年新增供暖面积

850 万平方米。出台《濮阳市 2017 年加快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实

施方案》，全市 9 个产业集聚区计划新建、改造热源 5 个，建设配

套管网 33 公里，10 月底除台前县外，实现“一区一热源”的目

标。截至目前，市城区已完成新增供热面积 125 万平方米、新增

管网长度 24 公里、新改建热力站 17 个，分别占总目标的 25%、

16.6%、42.5%。

三是严格控制燃煤。截至目前，全市 653 台 10 蒸吨以下燃

煤锅炉拆改任务，已完成 619 台，完成率 95%；加快“气化濮阳”

建设，完成气代煤 34560 户气代煤工程和 3110 户电代煤工程；

推进洁净型煤替代工作，建设 5 个洁净型煤生产仓储供应中心，

完善配送销售网络，实施洁净型煤替代散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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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抓好扬尘污染管控。认真落实各类施工工地扬尘污染

“一票停工制”和“六个百分百”要求，建立扬尘污染防治与建

筑市场诚信挂钩联动机制，抽调 1068 人对 356 个施工工地实行

“三员”驻工地管理制度；完成城市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洒水率

100%，县城主干道机械化清扫洒水率 100%；加强渣土车运输管理，

实行渣土车运输密闭与动态跟踪监管。9 月底前全部淘汰 6819

辆黄标车。建成 4 个机动车综合执法站。

五是深化工业污染防治。截至目前，我市 41 台 10 至 65 蒸

吨锅炉提标改造任务，已完成 36 台，实现了特别排放限值，其

余 5 台已责令停产治理，尽快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6 台 65

蒸吨以上锅炉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5 月初，全市有机化工、石

化、表面涂装、印刷包装等企业全面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

并严格落实夏季错时生产，减少白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降低臭

氧浓度。对全市 44 家重点涉气企业实施环保驻厂监管，对 10 家

涉煤重点企业实施环保、工信、质监“三员”驻厂管理。

六是实施网格化管理。依托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了领

导抓包、网格长负责、全区域覆盖、全天候监管执法的四级网格

监管体系。

经过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我市环境空气质量得到一定改

善。截至 5 月 31 日，PM10 累计浓度 147 微克/立方米，全省排

名第 12；PM2.5 累计浓度 88 微克/立方米，全省排名第 14；优

良天数累计 60 天，全省排名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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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环境质量改善方面：

一是 13 个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我市纳入省目标责任书的水治理重点工程共 13 个，截至 6

月 2 日，开工在建项目 8 个，1 个已完成建设待联网，开工率为

69.2%，其他 4 个处于前期阶段。

二是工业企业水污染整治进展情况

全市有 108 家涉水企业安装了水质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环保

部门联网，厂区规范整治已全部完成 22 家；全市共调查涉水“八

小”企业 21 家,其中新增范县工信部门认定范县中鑫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1 家落后产能企业，截止到目前，21 家已全部取缔到位。

三是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进展情况

马颊河 10 公里黑臭水体已基本完成整治，目前剩余 1 公里

垃圾河，住建部门正在积极治理中，沿河排查排污口 6 个，已封

堵 4 个，累计清理垃圾 16 吨，铺设污水、雨水管道各铺设 20.7

公里，本周完成绿城路以北 0.3 公里的管道铺设。

四是污水处理厂加装总磷在线进展情况

目前我市已建成污水处理厂共 17 座，除濮阳县庆祖镇污水

处理厂 1 家未投运之外，其他 16 家均已投运。共需安装总磷在

线设施 34 套，截止到 6 月 2 日，共安装设备 22 套。

五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河道垃圾清理情况

我市纳入省目标的 68 个综合整治村庄中，各县区村庄已开

展垃圾清理、村容保洁等工作。截至现在累计投入资金 2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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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已完成 11 个村庄的综合整治任务，其中华龙区 2 个，清

丰县 1 个，范县 8 个。正在施工 46 个村，开工率 67.6%。

六是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情况

经前期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调查，全市共有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 2463 家，需配套完善设施整改的共 1532 家，纳入 2017 年

需要完善配套设施整改的共 680 家，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 201

家，剩余整改 479 家；2017 年禁养区内须关闭搬迁养殖场共 112

个，目前已关闭搬迁 39 个。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定信心、紧盯目标，采取得力措施，铁

腕治理环境污染，确保能够完成全年环境目标任务。请媒体朋友

予以监督和支持。谢谢大家。


